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悉，我省出台《江西省普通高中学生学籍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普通高

中学校对学籍管理工作进行规范。该《办法》对普通高中学

生的入学及学籍注册、转学、借读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。 

《办法》规定，普通高中学生不得随意转学，同县域、同城

区内不允许转学。因父母工作调动，或家庭遇到重大变故，

或家庭居住地跨省、市、县（区）迁移（不含同县域、同城

区内迁移），且户籍已迁入居住地的，由学生本人及其家长

提出申请，经转出学校和转入学校同意，并报县（市、区）

、设区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，方可办理转学手续。 同

时，普高学生转学执行同级互转原则，即只能转入与原校同

级或低一级的学校、与原校相同的年级。此外，普高学生可

申请转入中等职业学校就读，经转入学校同意、并按照中等

职业学校隶属关系报相应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，可办理

转学手续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不得转入普通高中就读。 《办

法》规定，学生应在户籍所在地录取学校就读，学校原则上

不接收借读生。如学校班额允许，经接收学校同意，符合下

列条件之一者，可在我省其亲属所在地借读：父母双方出国

工作一年以上者；父母双方从事野外工作者；父母双方支援

边疆建设者；父母双方均在我省务工、经商的外省（市、区

）人员子女；父母双方都在外省从军者；父母一方在我省从

军者。 借读的学生应持父母所在单位和原学校证明，到接收



学校办理借读手续。借读生不作为学校正式学生，且借读期

限一般不超过两年。其中，借读生的学籍保留在原学校，借

读生的综合素质评价、学业水平考试、毕业证书发放、毕业

升学考试等均回原校进行。 更多2009年中考信息请访问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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